靜宜大學

教師考照暨專業認證訓練費用獎勵切結書

（切結人）現任靜宜大學（校）

    

(單位)



(職稱)，接受校方補助，自   年
月
 日起至   年
月
  日止，參與教師考照暨專業認證訓練，並同意遵守下述規定。

一、切結人應自受訓結束次日起，依下列勾選期間，繼續留校服務。如服務期間未滿而離職，應按未留校服務之期間占應留校服務期間的比例，賠償相當訓練期間所給予公假之薪資（以離職當月之全薪，作為計算之標準）及相關補助費用。

   □實際補助費用在新台幣1萬元（含）以上，必須繼續留校服務，期限為1年。
   □實際補助費用在新台幣2萬元（含）以上，必須繼續留校服務，期限為2年。

二、茲徵得保證人



(以下簡稱保證人)同意，保證切結人確能信守上述之規定，否則保證人願負連帶賠償之責，並放棄先訴抗辯權。

三、本合約一式五份，一份由切結人存查，一份由保證人存查，另三份交由人事室、會計室、及相關單位存查。

靜宜大學校長：

切結人：
  

(簽章)

保證人：
 

(簽章)

保證人身份證字號：

保證人住址、電話：
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
